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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丁小溪

最高人民法院21日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将积极构建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健全落实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
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冤假错案
的有效防范和及时纠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21日举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审判是刑事诉讼中决定被告
人罪责刑问题的决定性环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底线标准就是要切实防范冤假错案。

根据实施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

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不得强迫任
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
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坚持程序公正
原则，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

“反思目前发现和纠正的冤假错案，除了有罪推定等错误
司法观念尚未根除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一些关键性的诉
讼制度未能落到实处。”戴长林表示，实施意见致力于解决制
约公正审判的制度难题，有助于推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抓源
头、重制约、守底线，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起点错、跟着
错、错到底的问题。

数据显示，在继续纠正冤假错案的同时，全国各级法院
2016年1月至10月依法宣告808人无罪，纠正了聂树斌案、陈
满案、刘吉强案等冤假错案。

新华社

中央巡视组近日向有的地方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中提
出，“存在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等问题”。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
在中央巡视组对多个被巡视对象的反馈意见中，领导干部“以
权谋房”的表述多次出现。

以权谋房问题不容忽视
自2015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一些地方和单位过程

中，均提及“以权谋房”问题。
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指出，航天科技集团有领导人员低

价购买下属企业开发的“商品房”或建设超标住房；中国邮政有
的领导人员在住房和薪酬分配中违规牟利；铁总也存在领导干
部多占住房的情况。

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一些领导干部涉房腐败的问题
比较严重。被称为“双百院长”的原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天朝，在 2004 年至 2014 年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房产 100
套，总价值超过8000余万元。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
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之外，还
拥有68套房产。

在领导干部“以权谋房”问题中，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
很典型。中纪委披露，吕锡文在担任西城区和北京市领导期
间，对辖区国有企业金融街集团给予帮助扶持，从金融街开发
集团开发的高档小区中以低价为自己购买一套住房后，陆续为
家人、亲戚购买五套住房，购房价与市场价相差上千万元。

2月20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吕锡文
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对扣
押在案的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官员腐败谋房显现三大途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说，近几年，一

些大中城市房价节节攀升，与住房相关的“以权谋房”不正之风
也不断出现。从过去福利分房时期的违规占用、分配向利用职
权收受房产的权钱、权房交易转变，一些官员收受房产数量令
人“瞠目”。

——直接收受房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
民法院去年审判的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受贿案中，宋志
国接受下属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总经理王某请托，对公司经营
发展提供支持，并为王某弟弟调动工作。作为回报，宋志国先
后收受王某送的住宅一套，商铺四间。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川市原党
委常委夏夕云受贿案审理查明，2010年8月，夏夕云想给父母
在银川买一套住房，苏某为感谢夏夕云多年支持，出资在银川
市兴庆府大院买了一套房装修后送给夏夕云，夏夕云又以90
余万元将房屋转卖给他人。

——违规分配谋房。天津市纪委 2016 年 11 月份通报显
示，河东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孟晓光在担任区房管局办公室主
任期间，在无拆迁购房证明情况下，违规购买三套经济适用房，
供本人及亲属居住。中纪委通报显示，北京市纪委机关生活服
务中心原副主任杨晓成隐瞒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的事实，以无
房人员名义违规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低价“打折”购房。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低价买房只是
“小节”，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特权背后，也是腐败犯罪。在原北
京市交管局局长宋建国受贿案中，宋建国为北京马桥神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某某办理多副“京 A”号牌，为
此，宋建国为其情妇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94万元购买到翟某
某公司开发的房屋两套。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2007 年
“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
屋的，按照受贿论处。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制度
一些落马干部为何偏爱房产？专家指出，过去不动产登记

制度尚未联网，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等制度落实存在漏
洞，房产价格逐年飙涨，低价打折购房等“以权谋房”比直接收
受钱物更隐蔽，诸多因素造成贪官受贿经常选择房产。

专家建议，针对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现象，应加快推进不
动产登记制度、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制度。适
时对领导干部多占住房、“以权谋房”问题进行专项集中整治，
限期腾退违规占有和占用的住房，对超期不退和监管不力的严
肃追究。

目前，一些单位和地方已经对违规侵占公房开展清理整顿
工作。国开行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介绍，关于利用职权低价
向贷款单位购房涉嫌利益交换问题，按照市场化原则，采取补缴
补价房款等方式整改。关于有的领导长期占用周转房、有的多
地分房、有的未如实申报个人住房等问题，彻底摸清公房底数，
列出公房清单；认真做好多占和无故占用相关房屋的清理回收。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通过大数据平台比对，有效发
现与查处利用职权违规购置经济适用房、领取廉租房补贴等

“以权谋房”问题。
湖北省黄石市纪委对城建部门提供数据比对后，发现大冶

市金湖街道办事处五里堤社区党支部书记冯声义，其妻子购买
经济适用房，两个女儿享受低收入家庭住房租赁补贴的异常情
况。纪检部门核查发现，冯声义利用职务便利，为妻子制作虚
假申请材料，骗取经济适用房申购资格，并购得经济适用房一
套；伪造两个女儿的住房条件等材料，违规申请城镇低收入家
庭住房租赁补贴，共计领取1.9万余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对利用亲属他人持有
房屋等隐蔽的“以权谋房”现象，仍然需要加大举报、查处力度。

中国“专车第一案”
二审维持原判

“专车”司机胜诉

新华社 王志 邵琨

备受关注的中国“专车第一案”——陈超诉济南
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一案，近
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济南客运
管理中心上诉，维持原判，即撤销济南客运管理中心
对“专车”司机陈超的行政处罚。

2015年1月，济南市民陈超在使用滴滴专车软件
开“专车”送客时，被济南客运管理中心认定为非法运
营的“黑车”，予以查扣并处2万元罚款。不满处罚结
果的陈超一纸诉状将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告上法庭，要
求撤销行政处罚。此案是针对“专车”这一新生事物
的首例行政诉讼案，因而被称为中国“专车第一案”。

2015年4月，此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双方就被告是否具有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和
行政权限、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被告作出的行政处
罚依据事实是否充分、被告的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等焦
点问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案情复杂，此案先后四度延
期审理。

2016年12月30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
对此案进行宣判。一审判决认为，虽然济南客运管理
中心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行为可以
依法进行处罚，但在现有证据下，其将行政处罚所针
对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全部归责于陈超，并对其个人
作出较重的行政处罚，处罚幅度和数额畸重，存在明
显不当。另外，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载明陈超违法事
实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
具体情节等事项，判决撤销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对“专
车”司机陈超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判决后，济南客运管理中心不服一审判决，
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南客运管理中
心上诉称，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存在处罚畸重的情形，
原审判决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存在明显不当，应予
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载明事项
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超越案件事实，基于网约车
系新业态的特殊背景作出判决，明显不当。请求依法
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陈超诉讼请求。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超的行为构
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但济南客运
管理中心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处罚幅度和数额
畸重以及处罚决定书记载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
形。原审判决据此予以撤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济南客运管
理中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我国《行政诉讼
法》相关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华社 曾涛 摄

2月20日，海口舰正在吊放搭载特战队员的小艇，准备对被“劫持”船只进行营救。
当地时间2月20日，中国海军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东印度洋进行武力营救演练。由长沙舰、海口舰组成的编队采取登船营救、掩

护策应等方式，抓捕打击“海盗”，对由骆马湖舰模拟的被劫持商船实施营救。

反腐“回头看”：严肃查处以权谋房

最高法发布实施意见
建立健全冤假错案防范和纠正机制

南
海
舰
队
武
力
营
救
演
练


